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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金情况  

1.1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名称  银河中债-1-3年久期央企 20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河中债央企 20债券指数 

基金主代码  00715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 4月 10日 

基金管理人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最后运作日（2026年 3月 18日）基

金份额总额  
8,143,242.49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通过指数化投资，通过数量化的风险管理手段，以

实现对标的指数的有效跟踪。 

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指数基金，主要采用抽样复制和动态最优化的方

法，投资于标的指数中具有代表性和流动性的成份债券和

备选成份债券，或选择非成份债券作为替代，构造与标的

指数风险收益特征相似的资产组合，以实现对标的指数的

有效跟踪。  

在正常市场情况下，本基金力争追求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

对值不超过 0.5%，将年化跟踪误差控制在 2%以内。如因

标的指数编制规则调整等其他原因，导致基金跟踪偏离度

和跟踪误差超过了上述范围，基金管理人应采取合理措

施，避免跟踪误差进一步扩大。  

当预期成份券发生调整时，或因基金的申购和赎回等对本

基金跟踪标的指数的效果可能带来影响时，或因市场流动

性不足时，或因债券交易特性及交易惯例等因素影响跟踪

标的指数效果时，或其他原因导致无法有效复制和跟踪标

的指数时，基金管理人将对投资组合管理进行适当变通和

调整，构建替代组合。由于本基金资产规模、日常申购赎

回情况、市场流动性、债券交易特性及交易惯例等因素的

影响，本基金组合中个券权重和券种与标的指数成份券和

券种间将存在差异。  

1、优化抽样复制策略 本基金通过对标的指数中各成份

券的历史数据和流动性分析，选取流动性较好的债券构建

组合，对标的指数的久期等指标进行跟踪，达到复制标的

指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  

2、替代性策略 对于市场流动性不足、因法律法规原因

个别成份债券被限制投资等情况，本基金无法获得对个别

成份债券足够数量的投资时，基金管理人将通过投资其他

成份债券、非成份债券等方式进行替代。  

3、其他债券投资策略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基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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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还可以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使用其他投资策

略。例如，基金管理人可以利用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市场，

或债券一、二级市场间的套利机会进行跨市场套利；还可

以使用事件驱动策略，即通过分析重大事件发生对投资标

的定价的影响而进行套利；也可以使用公允价值策略，即

通过对债券市场价格与模型价格偏离度的研究，采取相应

的增、减仓操作；或运用杠杆原理进行回购交易等。 未

来，随着市场的发展和基金管理运作的需要，基金管理人

可以在不改变投资目标的前提下，遵循法律法规的规定并

履行适当程序后，相应调整或更新投资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中债-1-3年久期央企 20债券指数收益率*95%+同期银行

活期存款利率(税后)*5%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率低于

股票基金、混合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本基金为指数

型基金，具有与标的指数、以及标的指数所代表的债券市

场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1.2 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银河中债-1-3年久期央企 20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系由基金管理人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银河中债-1-3 年久期央企 20

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2019]419号文批准公开募集。本基

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基金，存续期限为不定期，首次设立募集基金份额为 400,002,601.57份，经德

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编号为德师报(验)字(19)第 00001 号的验资

报告。基金合同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正式生效。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截至报告期末最新公告的基金合同及《银河中债-1-3

年久期央企 20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基金主要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

券及其备选成份券。为了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本基金还可以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包括债券（含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央行票据、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企业债、

公司债、地方政府债、次级债等）、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包括协议存款、通知存款以及定期存款

等其它银行存款）、同业存单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本基金投资于债券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

的 80%，其中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券和备选成份券的比例不低于本基金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持

有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

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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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债-1-3年久期央企 20债券指数收益率*95%+同期银行活期存款

利率(税后)*5%。 

  根据《银河中债-1-3 年久期央企 20 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及银河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2026 年 3 月 18 日发布的《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银河中债-1-3 年久期央企 20 债券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本基金于 2026 年 3 月 19

日进入基金财产清算期。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至最后运作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约定正

常运作。 

1.3 清算原因  

根据《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 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中“二、《基金合

同》的终止事由”的约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履行相关程序后，《基金合同》应当终止：1、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的；……”。 

  根据《基金合同》以及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18 日发布的《银河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关于银河中债-1-3 年久期央企 20 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

决议生效的公告》，本基金自 2026年 3月 19日起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由基金管理人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毕马威华振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于 2026 年 3 月 19 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1.4 最后运作日期及清算期间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 2026年 3月 18日，清算期为 2026年 3月 19 日(清算开始日)起至 2026

年 4月 9日(清算结束日)止期间。 

§2 清算报表编制基础  

本基金的清算报表仅为供本基金基金管理人用以本基金清算相关监管报送或公告之目的而编

制，清算报表以非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因此，清算报表列示资产和负债时不再区分流动资产和

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期末资产项目以预计可收回金额列报，负债项目按照需要

偿付的金额列报。清算报表仅列示了 2026 年 3 月 18 日(最后运作日)的清算资产负债表和 2026

年 3 月 19日(清算开始日)起至 2026年 4月 9 日(清算结束日)止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表及重要报

表项目说明，除上述内容外，本基金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资产管理产品相

关会计处理规定》、《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银河中债-1-3 年久期央企 20 债券指数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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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及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3 财务报告  

3.1 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银河中债-1-3年久期央企 20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26年 3月 18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最后运作日  

2026年 3月 18日  

资 产：  
 

货币资金  2,867,393.07  

结算备付金  77,397.66  

存出保证金  7,720.30  

交易性金融资产  3,273,947.07  

其中：股票投资  -  

基金投资  -  

债券投资  3,273,947.07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贵金属投资  -  

其他投资  -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债权投资（若有）  -  

其中：债券投资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其他投资  -  

其他债权投资（若有）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若有）  -  

应收清算款  3,148,429.18  

应收股利  -  

应收申购款  234.02  

递延所得税资产  -  

其他资产  -  

资产总计  9,375,121.30  

负债和净资产  
最后运作日  

2026年 3月 18日  

负 债：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700,137.55 

应付清算款  - 

应付赎回款  16,29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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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管理人报酬  1,148.13 

应付托管费  229.62 

应付销售服务费  - 

应付投资顾问费  - 

应交税费  187.38 

应付利润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其他负债  8,191.78 

负债合计  726,190.81 

净资产：  
 

实收基金  8,143,242.49 

其他综合收益（若有）  - 

未分配利润  505,688.00 

净资产合计  8,648,930.49 

负债和净资产合计  9,375,121.30 

注：1、报告截止日 2026年 3月 18日，基金份额净值 1.0621元，基金份额总额 8,143,242.49

份。 

  2、财务报表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注册会计师王国蓓、韩一

鸣签字出具了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2619847号无保留意见带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的审计报告。  

§4 基金财产分配  

自 2026年 3月 19日至 2026年 4月 9日止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

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4.1 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按照《基金合

同》的规定，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4.2 资产处置情况  

4.2.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货币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2,867,393.07元。 

4.2.1.1 其中活期存款本金为人民币 2,865,088.55 元；应计活期存款利息为人民币 2,304.52

元，将于结息日或销户时到账。 

4.2.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余额为人民币 77,397.66元。 

4.2.2.1 其中人民币 77,350.22 元为存放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结算备付金，

将于 2026年 5月 13日全部到账；其应计利息人民币 47.44元，将于结息日到账。 

4.2.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余额为人民币 7,720.30元。 

4.2.3.1 其中人民币 7,708.22元为存放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存出保证金，将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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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结束日后调回；其应计利息人民币 12.08元，将于结息日到账。 

4.2.4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交易性金融资产为人民币 3,273,947.07元。截至 2026年 3月 23日已全

部变现。 

4.2.5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清算款为人民币 3,148,429.18元。截至 2026年 3月 19日已全部到

账。 

4.2.6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申购款为人民币 234.02元。截至 2026年 3月 19日已全部到账。 

4.3 负债清偿情况  

4.3.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为人民币 700,137.55元，已于 2026年 3月 23日到

期支付完毕。 

4.3.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为人民币 16,296.35元，已于 2026年 3月 19日支付完毕。 

4.3.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 1,148.13 元，已于 2026 年 3 月 26 日支付完

毕。 

4.3.4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 229.62元，已于 2026年 3月 26日支付完毕。 

4.3.5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交税费为人民币 187.38元，为应交增值税费及应交增值税附加税，已

于 2026年 3月 26日支付完毕。 

4.3.6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 8,191.78 元，其中预提审计费为人民币 8,191.78 元，该款

项将于清算结束日后支付。 

4.4 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清算报告期间 

2026年 3月 19日 至 2026年 4月 9日  

一、清算期间收入  9,870.03  

1.利息收入  1,085.01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1,085.01 

债券利息收入  -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 

其他利息收入  -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614.51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 

基金投资收益  - 

债券投资收益  -614.51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 

贵金属投资收益  - 

衍生工具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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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利收益  -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

产生的收益  
- 

其他投资收益  -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9,099.48 

4.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5.其他收入（损失以“-”号填列）  300.05 

减：二、清算总支出  368.84 

1.管理人报酬  - 

其中：暂估管理人报酬  -  

2.托管费  - 

3.销售服务费  - 

4.投资顾问费  - 

5.利息支出  66.79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66.79 

6.信用减值损失  - 

7.税金及附加  2.05 

8.其他费用  300.0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9,501.19 

减：所得税费用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9,501.19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六、综合收益总额  9,501.19 

注：1、根据《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银河中债-1-3年久期央企 20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本次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费用（公证费及

律师费）由基金管理人支付。 

  2、其他费用为上海清算所查询服务费人民币 300.00元。 

  3、其他收入包括赎回费归基金资产人民币 300.05元。  

4.5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26年 3月 18日）基金净资产  8,648,930.49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9,501.19 

基金申购转入总金额  2,302.13 

减：基金赎回转出总金额  2,327,294.68  

清算期利润分配  -  

二、2026年 4月 9日基金净资产  6,333,439.13  

注：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银河中债-1-3年久期央

企 20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将基金财产清算

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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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本基金截至 2026 年 04月 09日的剩余财产为人民币 6,333,439.13

元。 

  截至 2026年 04月 09日，经基金管理人以及基金托管人确认，本基金托管账户货币资金余额

（不含利息）共人民币 6,297,736.62元。 

  清算起始日（2026 年 03月 19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自然日的收益和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

人享有和承担。该款项未结息部分由基金管理人垫付，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

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4.6 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后，报

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5 备查文件目录  

5.1 备查文件目录  

1、银河中债-1-3年久期央企 20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清算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2、关于《银河中债-1-3年久期央企 20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5.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住所。 

5.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对本报告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021)38568888/400-820-0860 

  公司网址：http：//www.cgf.cn 

   

   

银河中债-1-3年久期央企 20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26年 4月 9日(清算报告出具日期)  


